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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 月 12 日电 近日，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畜
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要坚持保供给与保
环境并重，坚持政府支持、企业主体、
市场化运作的方针，坚持源头减量、过
程控制、末端利用的治理路径，以畜牧
大县和规模养殖场为重点，以农用有
机肥和农村能源为主要利用方向，健
全制度体系，强化责任落实，完善扶持
政策，严格执法监管，加强科技支撑，

强化装备保障，全面推进畜禽养殖废
弃物资源化利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提供有力支撑。

《意见》 提出，到 2020 年，建
立科学规范、权责清晰、约束有力
的 畜 禽 养 殖 废 弃 物 资 源 化 利 用 制
度，构建种养循环发展机制，全国
畜 禽 粪 污 综 合 利 用 率 达 到 75％ 以
上，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
配套率达到 95％以上、大规模养殖
场 提 前 一 年 达 到 100％ 。 畜 牧 大
县、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农业可

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和现代农业产
业园率先实现上述目标。

《意见》 明确，一要严格落实畜
禽规模养殖环评制度，规范环评内容
和要求。二要完善畜禽养殖污染监管
制度，建立畜禽规模养殖场直连直报
信息系统，构建统一管理、分级使
用、共享直联的管理平台。三要建立
属地管理责任制度，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畜禽养殖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工作负总责。四要落实规
模养殖场主体责任制度，确保粪污资

源化利用。五要健全绩效评价考核制
度，农业部、环境保护部联合制定具
体考核办法，对各省 （区、市） 人民
政府开展考核。六要构建种养循环发
展机制，实行以地定畜，确保畜禽粪
肥科学合理施用，鼓励沼液和经无害
化处理的畜禽养殖废水还田利用。

《意见》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按
照职责分工，加大工作力度，完善落实
好各项保障措施，加强财税政策支持，
统筹解决用地用电问题，加快畜牧业
转型升级，加强科技装备支撑。

本版编辑 董庆森 刘春沐阳

国办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意见》

2020 年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将超 75％

本报北京 6 月 12 日讯 记者曾
金华报道：财政部今天发布了《开展农
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实施方案》。
方案明确，2017年选择山东、安徽、湖
南、广东、云南、陕西6个省份，每个省
份选择2个县（市、区），每个县选择一
定数量乡村开展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
试验。中央财政将给予适当补助，乡
村具体补助数额可由各试点省份统筹
考虑省级财政支持情况适当调整。

为稳住“三农”这块“基本盘”和
“压舱石”，继续为全局作贡献，落实好
2017 年中央 1 号文件要求，适应农村
改革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深刻
变化的需要，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工
作小组会同中央有关单位和部门以

《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为蓝
本，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主线，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
绿，开展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

财政部在方案中提出，试点试验
主要通过综合集成政策措施，尤其是
多年来中央1号文件出台的各项改革
政策，多策并举，集中施策，推进乡村
联动，政策下沉到村，检视验证涉农政

策在农村的成效。切实尊重基层干部
群众主体地位、首创精神，积极发挥农
村综合改革在统筹协调、体制创新、资
源整合方面的优势，扎实推进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释放改革政策
的综合效应，为进一步全面深化农村
改革探索路径、积累经验。

试点试验的主要内容包括健全村
级集体经济发展机制、完善乡村治理

机制、构建农民持续增收机制、建立农
村生态文明发展机制。

财政部要求，各试点省份可综合
考虑农村改革基础工作、组织领导情
况、代表性典型性等因素择优选择试
点名单，将试点名单、试点三年实施方
案和年度任务清单于 6 月 30 日前一
并上报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办公室审
定后开展试点试验。

6省份开展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
将综合集成政策措施，检视验证涉农政策成效

本报北京 6 月 12 日讯 记者郑
彬报道：国家旅游局今天召开新闻发
布会，正式发布《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
工作导则》，为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提
供行动指南。《导则》提出，创建工作要
坚持“注重实效、突出示范”“宽进严
选、统一认定”“有进有出、动态管理”
三大方针，成熟一批、命名一批，并建
立相应的管理和退出机制。创建单位
要经过不断改革创新和完善升级，最
终达到相应条件和标准并能发挥示范
作用才能成为示范区。

国家旅游局规划财务司司长张吉

林表示，2016 年，我国国内旅游人
数达 44.4 亿人次，到 2020 年这一市
场规模将达到 67 亿人次，我国已经
进入“大众旅游时代”。大众旅游的
发展对旅游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旅
游消费层次的提高对旅游新产品新业
态提出了更多要求，以景点景区为依
托的观光旅游模式已不能够有效满足
日益增长的旅游消费需求。在扩大旅
游产品有效供给规模的同时，进一步
优化旅游产品结构，改善旅游消费软
硬环境，全面推进旅游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势在必行，全域旅游应运而生。

《导则》 指出，创建工作要实现
5 个目标，并起到相应的示范引领作
用：一是实现旅游治理规范化，成
为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典范；二是
实现旅游发展全域化，成为目的地

建设的典范；三是实现旅游供给品
质化，成为满足大众旅游消费需求的
典范；四是实现旅游参与全民化，成
为全民参与共建共享的典范；五是实
现旅游效应最大化，成为旅游业惠民
生、稳增长、调结构、促协调、扩开
放的典范。

张吉林认为，此次《导则》中处
处都贯穿了创新性内容。首先体现在
发展理念的创新，将贯彻五大发展理
念作为推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指导思
想，在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中全面落
实五大发展理念；其次是注重发展模
式的创新，突破原来景点旅游发展的
局限，从综合目的地建设的角度来谋
划推进旅游业发展；再次，重视发展
平台的创新，把旅游业从旅游单一部
门管理的小平台，提升转变为党委政

府和全社会齐抓共管的大平台。
《导则》 提出的这些要求专门面

向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是指导
性的意见，并不是面向全国的普遍要
求。国家旅游局认为，作为全域旅游
示范区创建单位，这些要求是可行
的。对其他地区来说，导则只是一种
发展的参考、一个导向和指引。

张吉林说，各地要紧密结合当地
实际，出真招，扬长避短，做出特色，

“就像建房子一样，四梁八柱是一般性
的规律要求，但是房梁、房柱、门窗、墙
体等一定要体现出自己的风格与特
色，这是创新性的要求。我们不是要打
造出一批同质化的示范区，而是要建
立一个完整的旅游平台，在此基础上，
构建出一个个各具特色、异彩纷呈的
旅游目的地”。

《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导则》发布——

建设异彩纷呈的旅游综合目的地

6 月 12 日，财政部发布统计数据
显示，5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6073 亿元，同比增长 3.7%。财政部
有关负责人表示，本月财政收入增幅
较低，主要受相关经济指标增速放
缓、减税降费政策效应进一步显现以
及去年同月部分收入基数高等影响。

在5月份的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951亿
元，同比下降3.6%；地方一般公共预算
本级收入 8122 亿元，同比增长 12%。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
14102亿元，同比增长6.4%；非税收入
1971亿元，同比下降12.5%。

今年以来，国家继续大力推进减
税降费。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
议审议通过一系列降费政策措施，每
年可减轻企业负担约 2830 亿元，加
上此前已确定的减税降费措施约
7180亿元，实现全年减税降费1万亿
元以上的目标。

“在经济总体趋暖的情况下，5月
份税收增速并不高，非税收入下降还
较大，体现了减税降费政策的效应，
有利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优化企
业经营环境，经济发展和财政运行相
互促进。”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
长白景明说。

在主要收入项目中，国内增值税
4042 亿元，同比下降 13.8%。财政部
有关负责人解释，其中受全面推开营改
增试点翘尾减收以及去年同期各地清
缴营业税导致的高基数（去年同月营业
税大幅增长76%）等影响，改征增值税
下降44.6%，同比减少1111亿元，拉低

本月税收收入增幅8.4个百分点。
国内消费税 871 亿元，同比增长

4.5%；企业所得税 5259 亿元，同比增
长24.8%；个人所得税967亿元，同比
增长15.5%。

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 1315
亿元，同比增长 26%；关税 255 亿元，
同比增长 17.9%；出口退税 1131 亿
元，同比增长 20.9%。此前海关总署
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外贸延
续了此前回稳向好态势，进出口增速
双双出现反弹。

白景明认为，企业所得税、进出
口有关税收增长较快，反映了企业效
益提升、经济结构调整效果显现。

资 源 税 11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67.2%。主要是部分矿产品价格上
涨，以及去年 7 月 1 日起全面推开资

源税改革、对绝大多数矿产品实行从
价计征带来翘尾增收。

土地和房地产相关税收中，契税
429 亿元，同比增长 28.9%；土地增值
税489亿元，同比增长29.2%；房产税
233 亿元，同比增长 12.9%；耕地占用
税145亿元，同比增长45.6%；城镇土
地使用税153亿元，同比增长23.6%。

1月至5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77224亿元，同比增长10%。其
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6323 亿
元，同比增长9.3%；地方一般公共预算
本 级 收 入 4090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0.7%。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
收收入66354亿元，同比增长10.6%；
非税收入10870亿元，同比增长6.6%。

在支出方面，5月份，全国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16915亿元，同比增长9.2%。

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2724
亿元，同比增长5.8%；地方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14191亿元，同比增长9.8%。

1月至5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76467亿元，同比增长14.7%。其
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11166
亿元，同比增长9.2%；地方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65301亿元，同比增长15.7%。

从主要支出项目情况看，各项民
生支出保持较快增速，其中，社会保
障 和 就 业 支 出 11791 亿 元 ，增 长
21.2%；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6454 亿元，增长 17.6%；交通运输支
出 4109 亿元，增长 13%；住房保障支
出2276亿元，增长23%

“今年以来，预算执行力度比较
大，有效保障了稳增长、促改革、调结
构、惠民生等方面的需要。”白景明说。

5月份全国财政收入16073亿元，同比增3.7%——

减税降费效应显现 财政收入增速趋缓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曾金华

本报北京 6 月 12 日讯 记
者亢舒报道：国家发展改革委、工
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关于完
善汽车投资项目管理的意见》，明
确将严控新增传统燃油汽车产
能。同时，将促进新能源汽车健
康有序发展。

《意见》要求，原则上不再核
准以下新建传统燃油汽车企业投
资项目：一是新建独立法人传统
燃油汽车整车企业投资项目；二
是现有汽车整车企业跨乘用车、
商用车类别投资项目；三是已停
产半停产、连年亏损、资不抵债，
靠政府补贴和银行续贷存在的现
有汽车整车企业跨省、自治区、直
辖市迁址新建投资项目。

现有汽车整车企业申请建设
扩大传统燃油汽车生产能力投资
项目，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上两
个年度产能利用率均高于全行业
平均水平；上年度新能源汽车产
量占比高于全行业平均水平；上
年度研发费用支出占主营业务收

入的比例高于3%；产品具有国际
市场竞争力。除满足上述条件
外，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还应满
足国家标准和有关规定的要求。

《意见》提出，规范新能源汽
车企业投资项目条件。申请新建
纯电动商用车企业投资项目，应
同时满足以下条件：企业具有完
整的研发经历、专业研发团队和
整车正向研发能力，拥有整车及
驱动控制系统、动力蓄电池系统、
整车集成及轻量化等方面的核心
技术以及相应的试验验证能力；
建设内容包括高性能动力电池系
统、驱动系统、控制系统及整车生
产体系；新建企业具有产品质量
保障、销售和售后服务、运营监管
等能力，拥有拟生产产品的注册
商标和品牌所有权；拟生产产品
的能耗、续驶里程等指标达到国
内先进水平。现有纯电动汽车企
业申请建设扩大生产能力的投资
项目，上年度产能利用率应高于
全行业平均水平。

两部门加强汽车投资项目管理

严控新增传统燃油汽车产能

本报北京 6 月 12 日讯 记
者吴佳佳报道：国家卫生计生委
今天就《关于加强卫生计生系统
行风建设的意见》举行例行发布
会表示，为持续推进医德医风建
设，卫生计生系统将织密织牢行
风建设“高压网”，开展重点领域
专项整治，同时要建立征信体系，
发生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不
正之风案件的机构和个人列入征
信系统，实行行业禁入制度。

近年来，卫生计生系统行风建
设不断加强，顶层设计得到不断完
善，查办行风案件保持高压态势。

2014年，我国提出加强医疗卫生
行风建设“九不准”，包括不准将医
疗卫生人员个人收入与药品和医
学检查收入挂钩、不准开单提成
等。然而，医药领域不正之风在极
少数的医疗机构以及个别医务人
员中仍然存在。

“我们要把‘九不准’作为卫
生计生系统行风建设‘带电的高
压线’，持续推进落实。”国家卫计
委医政医管局巡视员李路平介
绍，“九不准”规定出台以来，国家
卫计委已经在 14 个省市共开展
了880次专项治理活动。

医 药 卫 生 领 域 不 正 之 风
案 件 将 列 入 征 信 系 统

本报北京6月12日讯 记者
刘瑾报道：国资委、民政部、财政
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今天发布
了《关于国有企业办市政、社区管
理等职能分离移交的指导意见》，
提出将与主业发展方向不符的国
有企业管理的市政设施、职工家
属区的社区管理等职能移交地方
政府负责，2017年底前完成。

《意见》提出，坚持政企分开，
将国有企业配合承担的公共管理
职能归位于相关政府部门和单
位；实行专业化管理，将与主业发
展方向不符的国有企业承担的公
共服务职能移交地方政府实行集
中统一管理。

加快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
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是深化国
有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4 月
初，国资委、财政部共同举办剥离
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
遗留问题工作培训，明确2017年

目标任务是“三供一业”分离移交
取得阶段性成效。“三供一业”指
的是国有企业职工家属区供水、
供电、供热（供气）及物业管理，是
计划经济体制下国企承担的办社
会职能。据了解，国企“三供一
业”分离移交工作去年开始在全
国全面推进，目标是在2018年年
底前基本完成。2019年起，国企
不得再以任何方式为“三供一业”
承担相关费用，不得在工资福利
外对“三供一业”进行补贴。

《意见》还就市政设施移交的
范围和程序、社区管理职能移交
提出具体方案。市政设施移交范
围是国有企业管理的面向社会开
放、提供公共服务的市政设施，移
交程序是由国有企业向市县政府
提出申请，市县政府要在15个工
作日内明确具体接收部门或单
位。2018年起国有企业不再承担
已移交的市政设施相关费用。

国企办市政等职能年底前分离
明年起不再承担已移交设施相关费用

环保部与证监会签署环境信息披露协议

督促上市公司履行环保责任
本报北京 6 月 12 日讯 记

者曹红艳 何川报道：环保部、证
监会今天签署《关于共同开展上
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工作的合作
协议》。该协议旨在共同推动建
立和完善上市公司强制性环境信
息披露制度，督促上市公司履行
环境保护社会责任。

绿色证券等绿色金融政策
是环境保护的重要保障措施。
中央深改小组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
意见》，全面部署了绿色金融的
改革方向，并由我国首次倡导将
绿色金融纳入 G20 议程。该意
见明确，要“逐步建立和完善上
市公司和发债企业强制性环境
信息披露制度”。

“此次合作协议的签署，标志
着两个系统的合作步入一个崭新
的阶段。”环保部副部长黄润秋对
合作提出了 3 点建议，一是双方

应不断挖掘合作潜力，结合环境
保护的要求，建立公平有序的市
场规范，推动环境保护与证券市
场健康发展“双赢”。二是始终坚
持改革创新，共同研究完善环境
信息披露的内容、渠道等要求，采
取差别化的监管政策措施，为绿
色金融体系建设树立新标杆。三
是积极推进法制保障建设,适时
将政策性监管措施上升为规章制
度，将绿色证券纳入制度化法治
化轨道。

证监会副主席姜洋表示，建立
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有助于
提升上市公司质量，也是资本市场
稳健发展的重要制度、促进环境质
量改善的新举措。合作协议着眼
于执行层面，有利于形成完整的环
境信息披露监管链条。证监会将
进一步深化与环境保护部的合作，
坚持依法、全面、从严监管，不断完
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制度。


